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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
犯罪被害人
權益保障法

兒童及少年
性剝削防制條例

跨部會同步修法 合作建構防護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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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同意
攝錄性影像

Concept & Idea

Lemon drops oat cake oat 
cake sugar plum

強暴脅迫
攝錄性影像

未經同意
散布性影像

意圖散布製作/散布
不實性影像(深偽)

使兒少為性交
猥褻以供人觀覽

拍攝製造
兒少性影像

散布
兒少性影像

無正當理由
持有兒少性影像

明確入刑 有效嚇阻

刑法增加性影像定義
及專章保護

兒少性剝削條例
提高刑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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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圖營利犯
各罪、販賣
兒少性影像
加重各罪
1/2

6月

1年

3年

5年

7年

1

0.5

無正當理由
持有兒少性
影像

拍攝、製造
兒少性影像

散布播送
交付供人
觀覽兒少
性影像

招募引誘容留
媒介協助

拍攝、製造兒少
性影像

10

7

強暴脅迫
違反意願

支付對價
觀覽兒少
性交猥褻
行為

11 1

3萬-30萬
3萬-30萬

100萬

20萬-200萬
罰鍰

300萬

300萬 500萬

150萬以上

3

依其犯罪手段提高刑責

使兒少坐檯
陪酒伴遊伴
唱

7

500萬

兒少性交猥褻
行為供人觀覽

使兒少拍攝自拍
製造兒少性影像

5

意圖散布播
送交付公然
陳列兒少性
影像

10年

使兒少為性交猥
褻行為，以供人
觀覽

1.5

(原6萬-30萬)

(本次新增)

(原3-7年刑期)
(原2年以下刑期)

(原3年以下刑期)(原行政罰) (本次新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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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收
作為

業者
罰則

性私密影像之移除與沒收

即時
移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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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業者應先行限制
瀏覽、移除犯罪網頁

資料

網路業者應保存嫌疑
人資料及提供司法調

查

網路業者應依主管機
關通知比對、移除或
下架兒少性影像

業者不配合，則予以
處罰、限制接取網站

完善兒少性影像移除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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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兒少性影像犯罪處罰

沒收拍攝、製造兒童或少年性
影像、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語
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

擴大境外犯處罰範圍

增訂於境外犯本條例所定之罪者，
不問犯罪地法律依本條例處罰

沒收拍攝、製造、散布、販賣
兒少性影像等違法行為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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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除+保護 處遇+查訪

被害人 加害人

加害人

完善性侵害被害人保護、擴大加害人監控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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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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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網路業者移除、下架性影像及
被害人身分隱私保護機制

賦予兒少及身心障礙者表意權

確保被害人司法權益

精進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

性隱私罪被害人準用被害人保護服務措施

完善被害人保護措施

1

2

4

5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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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強制治療
機制

01 擴大社區處遇適
用對象

02

強化觀護監督措
施

03

擴大登記報到查
訪及查閱對象

04

擴大加害人監控機制

擴大社區處遇適用對象

強化觀護監督措施

擴大登記報到查訪
及查閱對象

配合大法官釋憲，
修正強制治療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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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騷擾罪經判決有罪者
 以強暴手段拍攝性影像罪，

經判決有罪者

 拆除破壞科技設備者，
強制到場回復

 少年保護官對受保護處
分少年，可採取特殊處
遇

 性騷擾罪經判決有罪者
 以強暴手段拍攝性影像罪，

經判決有罪者
 不限登記報到期間可查閱

 完善強制治療受處分
人司法程序

 明定強制治療執行期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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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• 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」、「性侵害犯罪防
治法」涉及層面甚廣，透過相關部會戮力協助及跨
院協調，始得完成修正。

• 感謝行政院、司法院及相關部會的支持；希冀透過
法案修正，提高社區處遇監控之落實與強制力，保
護潛在犯罪被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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